关于湛江市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简化调查表（试行）编制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等相关要求，进一步简化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流程，我局制定了《湛江市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简化调查表（试行）》。
一、编制背景
自《湛江市农用地转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指引（试行）》实施以来，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调查周期长，效率低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报告编制、专家评审、修改完善等多个环节，调查流程复杂，从启动调查到最终通过评审，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时间，严重影响了土地流转和项目建设的进度；二是调查成本高，企业负担重，传统调查涉及的现场快筛、报告编制和专家评审费用，对于历史上一直作为农用地且周边无污染源的低风险地块，进行全面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三是管理形式单一，缺乏灵活性，当前的管理对所有地块都要求编制详细的调查报告，没有根据地块（工业用地、农用地等）的实际风险等级进行分级分类管理，造成管理负担。
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土地流转速度和降低成本，更好地平衡土壤环境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湛江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制定了《湛江市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简化调查表（试行）》。
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施行）；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2019年3月1日施行）；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4）《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号）；
（5）《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2024年10月15日修订）；
（6）《湛江市生态环境局湛江市自然资源局湛江市城市更新局关于湛江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报告评审的工作指南》（湛环函〔2022〕68号）；
（7）《湛江市农用地转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指引（试行）》（湛环函〔2023〕17号）。
3、 编制情况
湛江市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简化调查表（试行）主要包括地块基本情况、调查情况及承诺和相关部门意见三大内容。
（一）基本情况。包括地块名称、地理位置、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人及编制单位相关信息、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前土地使用权人、地块调查红线及四至范围、有关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情况、规划用途等能反映地块基本情况的信息。
（二）调查情况及承诺。包括地块历史情况、地块现状（现场踏勘）情况、人员访谈情况、调查结论、公示情况、调查责任主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承诺等地块历史及现状情况。
（三）相关部门意见。包括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意见、县（市、区）自然资源局意见、县（市、区）生态环境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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